
中教通[2011]270号
关于做好2011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中山考区报名工作的通知

各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市直属学校及有关民办学校：
根据省教育考试院《关于做好我省2011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报考工作的通知》（粤考院〔2011〕246号的精神和要求，我省2011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简称NTET）的报名工作将于10月开始。结合我市的实际情况，现将2011年下半年我市“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报名工作通知如下：

一、 宣传发动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是贯彻落实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建设计划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提高培训质量的重要手段和环节。我市从2006年启动了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培训，至今全市已培训了近6000名教师。  在2010年下半年及2011年上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中，我市已有1220名教师报名确认参加考试。其中2010年下半年考试中，我市共有575名教师取得合格证书。各镇区教科文卫办（教办），市直各学校及考点要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继续做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培训工作的基础上，要把考试纳入培训工作统筹安排，通过考试检验和促进培训质量。

二、报名条件与办法

1.报名条件。按照先培训后考试的原则，报考对象为已完成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初级或中级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完成英特尔未来教育项目、微软“携手助学”项目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的中小学教师，具体名单可在教办查询。
2.报名资格审查。按照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广东省“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的通知》（粤教继函〔2010〕31号）的有关规定执行，初级培训合格人员只可报考初级考试科目，中级考试科目须参加中级培训合格后才能报考。

3.考试模式与科目。考试实行全国统考模式，即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评分标准、统一发证。采用完全无纸化考试方式，开考科目有教学人员初级、教学人员中级2个级别，各分为19个科目（具体见附件一），由教师自主选择报考其中一个科目。考试时间均为120分钟。

三、报考安排和程序

1.预报名。2011年10月8日至10日，考生先在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网站（www.ntet.cn）进行网上预报名。各学校按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组织本校教师集体进行网上报名。已参加过考试的考生，只需用旧账号密码进入报名网站进行科目报考即可，网上报名的考生，须在报名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到市招生办进行摄像和缴费确认。报名时报考点请选择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2.正式报名。考生预报名后，各学校将报名表和报名费收齐，于10月11-14日内由学校组织教师到中山市招生办进行现场确认。教师需携带身份证、培训合格证书及打印的报名表进行现场审核。市招生办按规定审核考生报名资格，经审核通过，收缴考生考试费和进行电子摄像后（已参加过本项考试的考生无须摄像），报名正式生效。考生报名信息由考生本人校对后在报名表上签名确认。考生确认报名信息后，由考点收取考生报名表。
参加报名考试的教师如果由学校代为缴费，务必确认自己已参加电子摄像，如因没有电子摄像而导致报名无效，后果由考生承担。

3.考试收费标准。根据省物价局省财政厅《关于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收费标准的复函》（粤价函〔2010〕445号）的规定，考试收费标准为每人每科95元。

各学校需注意：缴费时按单位统一缴费，采用银行卡缴费方式，不收取现金，开具单位集体发票，需要开具个人发票的请在缴费时说明。
4.现场确认地点、考试地点及联系方式。根据我市实际，今年我市报名现场确认地点设在中山市招生办（地址为：中山市石岐梅基路27号之一，联系电话：88876103）。各镇区中小学到市招生办现场确认的时间安排见附件3。考试地点设在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地址为：中山市五桂山石鼓中山职业教育园区，联系电话：89911017）

5.准考证打印。考生于11月10日至11月16日自行登录报名网站 （www.ntet.cn），凭报名帐号和个人密码查询、打印准考证，如果考生需要由所在考点打印的，请与考点联系和咨询。

6.考试时间。考试安排在2011年11月19-23日，每天三场次，时间为9：00—11：00，13：00—15：00，16：00—18：00。考生按照安排的相应场次参加考试。

7.评卷、成绩处理与证书发放。考试由教育部考试中心负责统一评卷。考试合格标准由教育部考试中心确定，教育部考试中心按照考试合格和优秀的分数线，转换考生成绩。考试合格证书由教育部监制，教育部考试中心印制、颁发。最后由考点转发给考生。
四、工作要求及注意事项

1.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是教育部统一考试，由省市招考部门组织实施。考试全过程实行电子监控，参考教师要遵纪守法，树立高尚的师德师风，严格要求自己，做遵纪守法的模范。考生不能将手机、移动存储介质或设备（如u盘、移动硬盘、MP3、光盘、软盘、存储卡等）带进考场，严格按《准考证》中的考试注意事项执行，考试时凭本人身份证、准考证进场参考。对违纪作弊者将按教育部18号令《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处理。

2.各学校要加大宣传力度，塑造良好的教师形象和全局意识，切实做好NTET的考试准备工作和考前复习演练工作，加强考风考纪教育，努力搞好后勤保障服务工作，认真落实各项措施，确保考试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3.在报名及考试期间遇到有关问题，请及时与考点联系。紧急事项请及时与中山市招生办联系（电话：88876103）。
附件：
1. 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科目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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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科目一览表
	课程名称
	考生对象

	小学语文 
	小学语文教师

	小学数学 
	小学数学教师

	小学英语 
	小学英语教师

	小学科学（自然） 
	小学科学.自然老师

	小学品德、生活与社会 
	小学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教师

	小学音乐 
	小学音乐教师

	小学美术 
	小学美术教师

	中学语文 
	初、高中语文教师

	中学数学 
	初、高中数学教师

	中学英语 
	初、高中英语教师

	中学物理 
	初、高中物理教师

	中学化学 
	初、高中化学教师

	中学生物 
	初、高中生物教师

	中学地理 
	初、高中地理教师

	中学思想品德 
	初.高中思想品德教师

	中学历史 
	初中历史与社会教师高中历史教师

	中学音乐
	初、高中音乐教师

	中学美术
	初、高中美术教师

	技术 
	信息技术教师


附件2：

2011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网上报名流程图


11月考试报名开始: 10月8日
 


                                                  已报过


    未报过

                                  

           






考生交费在报名之后5天内，否则报名失效，系统不保留报考信息。
报名信息可更正的日期：报名生效（即：交费）之前； 





10月28日：网上报名截止，此时处于预报状态的考生仍然可以修改报名信息

11月2日：最后一天才报名的考生的交费截止日。该日全国的交费全部结束

11月7日：各考点对最后一批报名交费的考生生效信息核对完毕，准备编排准考证号


11月7日
11月10日至16日
Ｔ-10日开始

备注1：上述时间均为自然日（节假日也计算在内）

备注2:：具体时间规定如果有变化，以www.ntet.cn网站上公布的为准

附件3：
2011年下半年全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水平考试（NTET）

报名现场确认时间安排表

	时间
	单位名称

	10月11日
星期二
	上午8:30-11:30
	市直属中学、东区、西区、石岐区

	
	下午14：30-17：00
	小榄镇、东凤镇、黄圃镇、古镇镇、

	10月12日
星期三
	上午8:30-11:30
	南头镇、沙溪镇、大涌镇、

	
	下午14：30-17：00
	横栏镇、三乡镇、板芙镇、

	10月13日
星期四
	上午8:30-11:30
	南朗镇、民众镇、三角镇

	
	下午14：30-17：00
	港口镇、开发区、神湾镇、

	10月14日

星期五
	上午8:30-11:30
	南区、市直属小学、坦洲镇、

	
	下午14：30-17：00
	东升镇、五桂山、阜沙镇

	10月15日

星期六
	上午8:30-11:30
	机动

	
	下午14：30-17：00
	


备注：如时间有变动，请以实际安排为准。
考生本人凭报名帐号和个人密码查询、打印准考证





编排准考证号





 到考点接受报名资格审核，审查合格后缴费，交签名的报名表，电子摄像





考生凭报名帐号和密码登录报名网站，打印本人报名表，核对无误后签名（注意：如发现报名表上本人信息有误，必须在网上改正后重新打印报名表）








填写个人报考信息，选择考点和考试科目





系统自动生成本人报名帐号、密码（须牢记），考生填写个人身份信息





修改或查询





注册并阅读“网上报名须知”





是否报过名？





登陆www.nt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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